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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 0.70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5/25 2022/5/26 2022/5/26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 4 月 28 日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61,000,0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70 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322,700,000元（含税）。
三、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5/25 2022/5/26 2022/5/2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自行派发红利的股东外， 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

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

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Kingsoft WPS Corporation Limited、 天津奇文五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MS TMT

Holding II Limited、GGV (WPS) Limited、Shunwei Internet (Hong Kong) Limited共 5 位股东。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
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 0.70 元；对个人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的，公司暂不代为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 0.70 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划付公司， 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
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 20%的税率；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
利，按照本通知规定的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 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 10%，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
民币 0.63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等规定，按照 10%的税率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63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
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其主管税务机关
提出申请办理。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
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63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现金红利所得税，
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为 0.70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可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62927777-6210
特此公告。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0 日

DD3355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董春云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2022 年 5 月 20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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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5 月 19日（星期四）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9 日 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9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长白山路 7号公司会议室；
（三）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由守谊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254,304,395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7003%。 其中：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 208,996,7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6.0525%；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
东共 1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5,307,6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6478%；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即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1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324,6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 0.6637%。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中伦律师
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254,253,5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0％；反对 40,6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0％；弃权 1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5,273,86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459％；反对 40,6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25％；弃权 1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16％。

（二）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254,253,5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0％；反对 40,6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0％；弃权 1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5,273,86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459％；反对 40,6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25％；弃权 1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16％。

（三）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254,253,5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0％；反对 40,6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0％；弃权 1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5,273,86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459％；反对 40,6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25％；弃权 1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16％。

（四）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254,253,5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0％；反对 40,6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0％；弃权 1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5,273,86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459％；反对 40,6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25％；弃权 1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16％。

（五）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54,263,7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0％；反对 40,6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5,284,06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75％；反对 40,6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25％；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54,255,0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6％；反对 39,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4％；弃权 1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5,275,36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741％；反对 39,1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43％；弃权 1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16％。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53,510,2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77％；反对 794,112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2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4,530,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862％；反对 794,112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138％；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53,510,2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77％；反对 794,112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2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4,530,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862％；反对 794,112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138％；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52,998,97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67％； 反对 1,305,4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3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4,019,24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4835％； 反对 1,305,41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516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刘晓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53,947,5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97％；反对 356,8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4,967,8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991％；反对 356,8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009％；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十一）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附件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51,000,79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009％； 反对 3,303,5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9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021,06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9566％； 反对 3,303,5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043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了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度＞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51,000,79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009％； 反对 3,303,5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9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021,06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9566％； 反对 3,303,5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043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51,000,79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009％； 反对 3,303,5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9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021,06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9566％； 反对 3,303,5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043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51,000,79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009％； 反对 3,303,5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9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021,06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9566％； 反对 3,303,5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043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51,000,79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009％； 反对 3,303,5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9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021,06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9566％； 反对 3,303,5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043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51,002,29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015％； 反对 3,302,0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8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022,56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9848％； 反对 3,302,0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015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废止＜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经营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54,263,7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0％；反对 40,6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5,284,06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75％；反对 40,6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25％；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54,253,5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0％；反对 40,6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0％；弃权 1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5,273,86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459％；反对 40,6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25％；弃权 1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1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顾平宽律师、刘允豪律师视频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88105 证券简称：诺唯赞 公告编号：2022-024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5 月 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栖霞区科创路红枫科技园 D2栋公司 1楼报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普通股股东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89,248,78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89,248,78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2.310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2.310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曹林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方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因新冠疫情防控部分董事通过线上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因新冠疫情防控部分监事通过线上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黄金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9,248,78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9,248,78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9,246,467 99.9991 2,314 0.0009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9,248,78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9,248,78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9,246,467 99.9991 2,314 0.0009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9,246,467 99.9991 2,314 0.0009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9,246,467 99.9991 2,314 0.0009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新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9,248,78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9,248,78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26,140,419 99.9911 2,314 0.0089 0 0.0000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
案》 26,140,419 99.9911 2,314 0.0089 0 0.0000

8 《关于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管理方案的议案 》 26,140,419 99.9911 2,314 0.0089 0 0.0000

9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新 项
目的议案》 26,142,7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 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26,142,7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6、7、8、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罗瑶、郦苗苗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01728 证券简称：中国电信 公告编号：2022-031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5 月 1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2 号中国电信博物馆、 香港中区法院道太古

广场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 5 楼香岛殿 B及 C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01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38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H 股）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 73,198,549,452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69,631,300,12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H 股） 3,567,249,3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992174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76.09384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89832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公司董事长柯瑞文先生指定，由公司执行董事李正茂先生主持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0人，出席 9人，董事长柯瑞文先生因其他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4人，监事汪一兵女士因其他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长柯瑞文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因其他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国际/国内口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9,618,399,521 99.981473 12,533,601 0.018000 367,000 0.000527

H 股 3,495,929,280 98.000699 2,050 0.000058 71,318,000 1.999243
普通股合计： 73,114,328,801 99.884942 12,535,651 0.017126 71,685,000 0.097932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9,618,475,021 99.981581 12,673,801 0.018202 151,300 0.000217

H 股 3,495,929,280 98.000699 2,050 0.000058 71,318,000 1.999243

普通股合计： 73,114,404,301 99.885045 12,675,851 0.017317 71,469,300 0.097638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9,618,187,921 99.981169 12,966,801 0.018622 145,400 0.000209

H 股 3,495,929,280 98.000699 4,050 0.000114 71,316,000 1.999187

普通股合计： 73,114,117,201 99.884653 12,970,851 0.017720 71,461,400 0.097627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9,618,071,021 99.981001 12,954,601 0.018605 274,500 0.000394

H 股 3,495,929,280 98.000699 2,050 0.000058 71,318,000 1.999243
普通股合计： 73,114,000,301 99.884493 12,956,651 0.017701 71,592,500 0.097806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和股息宣派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9,620,211,521 99.984075 11,042,901 0.015859 45,700 0.000066

H 股 3,495,929,280 98.000699 2,050 0.000058 71,318,000 1.999243

普通股合计： 73,116,140,801 99.887418 11,044,951 0.015089 71,363,700 0.097493

6、 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 2022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9,619,902,421 99.983631 11,353,301 0.016305 44,400 0.000064

H 股 3,495,929,280 98.000699 2,050 0.000058 71,318,000 1.999243

普通股合计： 73,115,831,701 99.886995 11,355,351 0.015513 71,362,400 0.097492

7、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外部审计师聘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9,618,482,521 99.981592 12,447,801 0.017877 369,800 0.000531

H 股 3,495,929,280 98.000699 2,050 0.000058 71,318,000 1.999243

普通股合计： 73,114,411,801 99.885056 12,449,851 0.017008 71,687,800 0.097936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
润分配和 股息宣派 方
案的议案

6,028,487,353 99.816401 11,042,901 0.182842 45,700 0.000757

7 关于 2022 年度外部审
计师聘用的议案 6,026,758,353 99.787773 12,447,801 0.206104 369,800 0.00612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大会 7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均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双娟、徐启飞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

均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301103 证券简称：何氏眼科 公告编号：2022-015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2 年 5 月

19日召开，公司董事会已于 2022 年 4 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为配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同时保证股东大会依法召开，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通过公司视频

会议系统以视频会议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亦通过前述视频会议方式进行见证。
3.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
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2年 5 月 19日（星期四）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 5 月 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 5 月
19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地点：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 118号甲泰和国际大厦 15 楼会议室
6.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股东代表均为 2022年 5 月 16日（星期一）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

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普通股股东。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5 人， 代表股份 79,018,714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65.004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0人，代表股份 63,667,71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2.376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5 人，代表股份 15,350,995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2.628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7人，代表股份 13,181,78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0.844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人，代表股份 6,024,38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955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4人，代表股份 7,157,40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8880％。
（3）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9,013,6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5％；反对 5,1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5％；弃权 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3,176,68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13％；

反对 5,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87％；弃权 0股。
2.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9,013,6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5％；反对 5,1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5％；弃权 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3,176,68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13％；
反对 5,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87％；弃权 0股。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9,013,6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5％；反对 5,1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5％；弃权 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3,176,68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13％；

反对 5,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87％；弃权 0股。
4.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9,013,6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5％；反对 5,1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5％；弃权 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3,176,68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13％；

反对 5,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87％；弃权 0股。
5.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9,012,5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22％；反对 6,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8％；弃权 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3,175,58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30％；

反对 6,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70％；弃权 0股。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高管报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9,001,61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84％；反对 16,6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10％；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3,164,68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03％；

反对 1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59％；弃权 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38％。

7.审议通过《关于监事报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9,001,61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84％；反对 16,6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10％；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3,164,68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03％；

反对 1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59％；弃权 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38％。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9,013,6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5％；反对 5,1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5％；弃权 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3,176,68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13％；

反对 5,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87％；弃权 0股。
9.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9,013,6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5％；反对 5,1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5％；弃权 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13,176,68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13％；

反对 5,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87％；弃权 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刘永超律师和赵海洋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

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300733 证券简称：西菱动力 公告编号：2022-034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2018年 1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7]2167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000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90 元/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16,000,000.00 元，扣除各
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43,633,335.77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72,366,664.23 元； 募集资金已于
2018 年 1 月 10 日汇入指定账户，实际到账金额为人民币 479,679,245.28 元，与募集资金净额的差额
部分为尚未支付完毕的发行费用。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并于 2018年 1月 10日出具了 XYZH/2017CDA30339号验资报告。

2、2021年 3月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及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05 号），公司向特定对象魏晓林先生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11,399,371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72 元/股，股票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 144,999,999.12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000,000.00 元， 实际到账资金为人民币
142,999,999.12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1
年 3月 31日出具了 XYZH/2021CDAA90185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分别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人

北支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四川省分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会同保荐机构与上述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具体情况为：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人北支行 431350100100029820 发动机凸轮轴精加工产品扩产项
目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人北支行 431350100100029791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03003468916 发动机连杆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2067381002115 补充流动资金

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2067381002106 发动机皮带轮生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

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1490957000015 发动机皮带轮生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 511511031013001068958 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擅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违反相关规定之情形。

三、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并于近日注销了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与保荐机构、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开户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四、备查文件
1. 各银行销户单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600291 证券简称：退市西水 编号:临 2022-029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5 月 19 日连续两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事项以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同时，
公司联系了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股票将在退市整理期交易 15 个交易日，截至 2022 年 5 月 19 日已交易 3 个交易日，剩余
12 个交易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 5 个交易日内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
终止上市。 敬请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5 月 19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日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本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事项以外，公司、控股股东正元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实

际控制人肖卫华未筹划涉及公司的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收购、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
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涉
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股价剔除大盘整体因素后的

实际波动幅度较大，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和《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
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风险提示
2022 年 5 月 9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的决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127 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 年 1 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预计最后交易
日为 2022 年 6月 7日。退市整理期届满后 5 个交易日内，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
司股票终止上市。 详情请查阅公司于 2022年 5 月 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
布的《西水股份关于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第一次风险提示公告》（临 2022-028）。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公司没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影响的重大信息。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法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300921 证券简称：南凌科技 公告编号：2022-033

南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

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南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4月 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以及于 2022年 5 月 17日召开 2021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26日及 2022年 5 月 17日披露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22）、《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
及《公司章程》全文。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调整如下：

修订前经营范围 修订后经营范围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电子网络系统的
技术开发；兴办实业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通讯器材、电子产品
的购销 （不含专营 、专控 、专卖商品 ）；经营进出口业务 （具体按
“深贸进准字第 （2001）1450 号资格证书 ”执行 ）；计算机系统集
成；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 、专卖商品 ）。许可经
营项目 ：经营增值电信服务 ：包括第二类基础电信业务中的固
定网国内数据传送业务（比照增值电信业务管理），第一类增值
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
务和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国内多方
通信服务业务和信息服务业务 （不含互联网信息服务 ），凭 A2.
B1.B2-20070058 号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经营 ， 有效期至
2021 年 11 月 15 日，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 。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软件开发 ；网络与
信息安全软件开发 ；物联网技术研发 ；软件销售 ；计算机软硬
件及外围设备制造 ；网络设备销售 ；云计算设备销售 ；计算机
及通讯设备租赁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技术服务 、技术
开发 、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 ；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 （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 许
可经营项目 ：基础电信业务 ；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 ；第二类增
值电信业务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本次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除上述条款调整外，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南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905 证券简称：金逸影视 公告编号：2022-027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工商变更相关情况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4月 13日、2021年 5 月 18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和《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15 日、2021年 5 月 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和《公司章程》的变更登记备案，取得了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594041317），其中经营范围具体变更况如下：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经营范围

票务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总部管理 ；充值卡销售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眼镜零售 （仅限分支机
构经营 ）；计算机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 ；场地租赁 （不含仓储 ）；干果 、坚果零售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会议
及展览服务；玩具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游艺娱乐用品零售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文化艺术咨询服
务；广告业；互联网商品零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互联网商品销售 （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冷热饮品
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图书出版（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报纸出版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期刊出版 （仅
限分支机构经营）；互联网出版业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展览馆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散装食品零售 （仅
限分支机构经营）；非酒精饮料及茶叶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预包装食品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
乳制品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图书、报刊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电子出版物出版 （仅限分支机构
经营 ）；熟食零售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电影和影视节目发行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音像制品出版 （仅限
分支机构经营 ）；电影和影视节目制作 ；电影放映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录音制作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
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零售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小吃服务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小型综合商店 、小卖
部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肉制品零售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酒类零售 ；增值电信服务 （业务种类以 《增值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载明内容为准 ）。

票务代理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企业总部管理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 （仅限分支机构经
营）；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 、技术
转让 、技术推广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未经加工的坚果 、干果销售 （仅限分支机构
经营 ）；会议及展览服务 ；玩具销售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游艺及娱乐用品销售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
玩具 、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游艺用品及室内游艺器材销售 （仅限分支机构经
营）；社会经济咨询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广告制作 ；广告发布 （非广播电台 、电视台 、报刊出
版单位 ）；广告设计 、代理 ；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文化场馆管理服务 （仅限分支机构
经营）；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食品互联网销售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
电影摄制服务 ；日用口罩 （非医用 ）销售 ；医用口罩零售 ；劳动保护用品销售 ；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
医疗用品销售 ；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 ；食品互联网销售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餐饮服务 （不产生油
烟、异味、废气）（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食品经营 （销售散装食品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食品销售 （仅
限分支机构经营）；出版物零售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食品小作坊经营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电影发
行（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电视剧发行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 ；电视剧制作 ；音
像制品制作（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小餐饮、小食杂、食品小作坊经营（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小食杂 （仅
限分支机构经营）；酒类经营 ；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 ；电影放映 （仅限分支机构
经营）。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其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二、备查文件
1.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4. 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
特此公告。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0 日


